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公司”或“华微电子”）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亿元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０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

３．２

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

３２０

万张，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评级为

ＡＡ

。 发行人最近一年末的净资产为

１６７

，

１４３．２２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数）；本次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７

，

００９．０１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本次债券一

年的利息。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仍符合相关规定。

４

、本次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第

５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本次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债券持

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５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７．０％－８．１％

，最终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

的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询

价结果确定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

注。

６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认购按“时

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进行。

７

、本次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０．５

亿元和

２．７

亿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及网下询价配售情

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

网下发行。 如网下最终认购不足，则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８

、网上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参加网上发行的认购。 本次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８５

”，简称为“

１１

华微

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

不受限制， 认购上限不得超过该品种的网上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网上发行代码 “

７５１９８５

” 将转换为上市代码

“

１２２１３４

”。

９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认

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１０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次债

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１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次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

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２

、发行人将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次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１３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牌上市。

１４

、本公告仅对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次债券

发行情况，请仔细阅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５

、有关本次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本公司

、

公司或华微电子 指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公开发行人民币

３．２

亿元本次债券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信评级机构

、

评级机构

、

鹏元资信 指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网下询价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

、

网上认购日

、

网下认购起始日

（

Ｔ

日

）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的起始日期

、

网上认购日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债券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

机构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简称“

１１

华微债”）。

２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２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发行数量：

３２０

万张。

５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７

年（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支付之日起不另计利息。

８

、本次债券还本付息发生逾期时另计利息的相关标准：如果本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次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次债券票面

利率上浮

５０％

。

９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０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１

、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１２

、兑付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息）。

１３

、本息支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

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４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由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国家限定范围内通过市场询价方式

确定。

１５

、票面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本公司将于本次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１６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将其持

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自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５

个

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

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

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本次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１７

、担保安排：本次债券以本公司合法拥有的分别位于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吉林市高新区长江街

１００

号以及吉林市

昌邑区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厂的部分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依法设定抵押，以保证本次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１８

、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９

、债券受托管理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发行方式：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网

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２１

、回拨机制：本次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分别为

０．５

亿元和

２．７

亿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及网下

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

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２２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２４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保荐机构）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在本次债券的发行期结束后，承销团

将认购金额不足

３．２

亿元的部分全部买入。

２５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６

、上市交易场所：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

上市交易的申请。

２７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２８

、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认购的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

如有

）

Ｔ＋２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款

、

发行结束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的认购

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７．０％－８．１％

。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

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次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吉

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见附

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中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

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时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４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７

）每一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认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主承销商另

有规定的除外。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２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３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４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每一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

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要约，不可撤销。

联系人： 朱旭、 王登陆、 苏丁；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３２

；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３

、

０１０－

５８５６８１７１

。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债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

３．２

亿元，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

０．５

亿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

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果网上公开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

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三）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四）认购办法

１

、本次债券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８５

”，简称为“

１１

华微债”。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主承销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当本次债券网上累计的成交数

量达到网上发行的预设数量时，该品种网上发行即结束。 若网上发行预设数量认购不足，则剩余数量将一次性回拨至该品种

网下发行。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投资者认购

数量上限还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需

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认购款，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认购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开设登记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并存入全额认购款。 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五）结算和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和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

格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３．２

亿元，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

２．７

亿元。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

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三）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次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认购办法

１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１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

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机构投资者发送《网下认购协议》。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

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拟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网下认购协议》；

（

２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３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４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联系人： 朱旭、 王登陆、 苏丁；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３２

；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３

、

０１０－

５８５６８１７１

。

（六）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认购进行配售，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认购中相应的最大认

购金额。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自主决定本次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七）资金划付

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

足额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

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户名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号

０２００００３６１９０２７３０６９６５

开户行大额支付行号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３６１

工行系统联行行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３

同城交换号

３６

（

如需

４

位

，

为

００３６

）

开户行联系人 余清波

开户行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６０２７

开户行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６０２８

（八）网下发行注册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结果，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３

日）的

１２

：

０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的形式报送

登记公司进行注册登记。

（九）违约认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

购。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认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风险揭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联系人： 韩毅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６４６４９１２６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３

层

联系人： 朱旭、王登陆、苏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３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３２

特此公告。

发行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6

日

附件：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

、

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

本表一经认购人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后

，

即对认购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

认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

包括移动电话

）

托管券商席位号

证券账户名称

（

上海

）

证券账户号码

（

上海

）

利率询价及认购信息

（

询价利率区间

７．０％－８．１％

）

票面利率

（

％

）

认购金额

（

万元

）

重要提示

：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Ｔ－１

日

）

１５

：

００

之前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的无

须提供

）、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传真

：

０１０－

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３２

咨询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３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７１

认购人在此承诺

：

１

、

认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２

、

认购人的认购资格

、

本次认购行为及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

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

并将在认购本次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

３

、

本次最终认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认购金额

；

４

、

认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认购规则

；

认购人同意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照网下利

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的认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

，

并接受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

５

、

认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其获得配售

，

则有义务按照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网下认购协议

》

规定的时间

、

金

额和方式

，

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通知的划款账户

。

如果认购人违反此义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权处置该违约认

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

，

同时

，

本认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支付违约金

，

并赔偿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由此遭受的损失

；

６

、

认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遇不可抗力

、

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

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

，

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２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

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

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有关票面利率和认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４

、本次债券的认购上限为

３．２

亿元；

５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精确到

０．０１％

，最多可填写

４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６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７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８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

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９

、票面利率及认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７．８０％～８．５０％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认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

写：

票面利率 认购金额

（

万元

）

７．９０％ １

，

０００

８．００％ ２

，

０００

８．１０％ ３

，

０００

８．２０％ ４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８．２０％

时，有效认购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８．２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８．１０％

时，有效认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８．１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８．００％

时，有效认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８．０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７．９０％

时，有效认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７．９０％

时，该询价要约无效。

１０

、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的无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处。

１１

、本表一经认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送达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后，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不可撤销。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

致预约认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认购人自行负责。

１２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联系人：朱旭、王登

陆、苏丁；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３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９３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７１

。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发行人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

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术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Ｓｉｎｏ－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法定代表人： 夏增文

３

、注册地址： 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４

、邮政编码：

１３２０１３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６

、注册资本：

６７

，

８０８

万元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

８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９

、股票简称： 华微电子

１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１１

、董事会秘书： 夏增文（代）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６４６７８４１１

１３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１４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ｗｄｚ．ｃｏｍ．ｃｎ

（二）核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的有关议案，

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的有关议案，

同意发行票面总额不超过

３．２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并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０

号文核准。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１

、债券名称：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２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７

年（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支付之日起不另计利息。

７

、本期债券还本付息发生逾期时另计利息的相关标准：如果本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上浮

５０％

。

８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１１

、兑付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息）。

１２

、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

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３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由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国家限定范围内通过市场询价方式

确定。

１４

、票面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１５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将其持

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自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５

个

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

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１６

、担保安排：本期债券以本公司合法拥有的分别位于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吉林市高新区长江街

１００

号以及吉林市

昌邑区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厂的部分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依法设定抵押，以保证本期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１７

、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参见发行公告。

２０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２１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保荐机构）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在本期债券的发行期结束后，承销团

将认购金额不足

３．２

亿元的部分全部买入。

２２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８％

。

２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４

、上市交易场所：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

上市交易的申请。

２５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本次发行相关日期及上市安排

１

、发行公告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２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３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４

、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网下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夏增文

联系人

：

韩毅

电话

：

０４３２－６４６７８４１１

传真

：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丁之锁

项目主办人

：

刘奇霖

、

王登陆

项目组其他成员

：

李厚啟

、

张贺

、

冀丛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７３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三）分销商

名称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

张全

、

杨莹

、

郭严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５３

、

８５１３０７９１

、

８５１３０４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６

号万通中心

Ｂ

座

１７０２

室

负责人

：

杨占武

经办律师

：

赵轩

、

刘志忠

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０７０５９９

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０７１５００

（五）审计机构

名称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５５０

号海洋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孙勇

经办会计师

：

傅林生

、

陆士敏

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５２５５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５２５５６６

（六）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４９

号一层

１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曹宇

经办评估师

：

许彩丽

、

曹宇

电话

：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９３３

传真

：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９１１

（七）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

：

刘思源

经办分析师

：

刘洪芳

、

李飞宾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八）收款银行

收款单位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０３６１９０２７３０６９６５

联系人

：

余清波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６０２７

（九）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育军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２８１９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负责人

：

王迪彬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三、本公司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与本公司聘请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

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四、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下同）

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抵押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

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

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情况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并由鹏元资信出具了《吉林华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不超过

３．２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鹏元资信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信用等级表明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二）有无担保的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鹏元资信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信用等级为

ＡＡ－

，在本公司以自有资产设立抵押担保

条件下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由本公司以自有资产设立抵押担保， 抵押资产位于国家级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吉林市昌邑区吉林大

街，地理位置较好，未来变现损失较小。 鹏元资信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较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有所提升，主要

原因是本公司采用优质资产设定抵押担保及安排了一系列的偿债保障措施。

（三）评级报告的主要内容

１

、基本观点

（

１

）公司是国内大型功率半导体分立器件生产企业，规模优势明显；

（

２

）随着

６

英寸

ＭＯＳＦＥＴ

生产线逐步达产，

ＶＤＭＯＳ

、

ＩＧＢＴ

等高端产品产销量的提升将有助于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

盈利能力；

（

３

）公司货币资金较多，经营活动现金生产能力较强；

（

４

）公司提供的资产抵押担保有效提升了本期债券的信用水平。

２

、关注

（

１

）公司盈利能力受经济周期影响较为明显；

（

２

）公司有息负债占比较高，存在一定短期偿付压力。

（四）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以及鹏元资信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

对被评对象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届时，本公司需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将依据本公司信用

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本

公司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本公司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

定期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将依据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如本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

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公司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鹏元资信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公司进行电话访谈和实地调查、评级分析、评审

会评议、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行。 在评级过程中，鹏元资信亦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鹏元资信将及时在其公司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并同时报送发行人及相关监管部门，由发行人及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发行人拥有较好的资信状况，与各大金融机构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先后被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评为“吉林省守

合同重信用单位”、“吉林省百强民营企业”、“吉林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中国经济精英论坛联席会

３Ａ

分会团体会员单位”、

“纳税超

１

亿元大户”等。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等银行的授信合计

１７０

，

１００

万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７９

，

６６７．９７

万元，未使用授信额度

９０

，

４３２．０３

万元。

（二）最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发生过严重违约现象。

（三）最近三年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了中市协注［

２０１０

］

ＣＰ８７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核定发行人发行短期融

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６

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

２

年，发行人可在有效期内分期发行。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该短期融资券已

足额发行完毕，其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发行的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金额为

３

亿元）已清偿完毕。

（四）最近三年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除发行上述短期融资券外，未发行其他债券。

（五）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年净资产的比例

本期债券发行后， 公司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

３．２

亿元， 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净资产

（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１９．１５％

。

（六）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口径）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１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０３ １．１４ １．０８

速动比率

（

倍

）

０．８８ ０．９６ ０．８５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８．５２ ４９．４０ ４４．６９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２．９７ ３．０２ １．８９

贷款偿还率

（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９４ ４．３５ ３．５２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２５ ３．１２ ２．３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６０ ０．５１ ０．４１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

＋

资本化利息）

５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１００％

６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１００％

７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８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净额

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第三节 抵押担保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抵押担保形式，发行人将通过法律上的适当手续将合法拥有的部分房地产作为抵押资产进行抵押，以

保障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一旦债券发行人出现偿债困难，则变卖这部分财产以清偿债务。 本期公司

债券抵押人为发行人，抵押权人为华融证券（代理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抵押权益之抵押权人）。 本公司已与抵押权人签订《抵

押担保合同》。

凡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抵押担保合

同》（包括其修改或补充）的约束。但在《抵押担保合同》生效后，任何对合同的修改或变更除须经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外，还须经

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

一、抵押人设定的抵押资产

（一）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本期债券的抵押人是发行人。 发行人用于设定抵押担保的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包括：位于国家级吉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南邻松花江、西临邓小平广场的深圳街

９９

号的

３

宗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位于国家级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

靠吉林医药学院、北临北华大学南校区、南邻松花江、西临北华大学师范分院的长江街

１００

号的

１

宗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位

于吉林市城市主干道吉林大街，东临吉林火车站的江城化工总厂北综合楼的

１

宗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

上述抵押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均为发行人出让取得，地上房屋建筑物均为自建或购置等合法方式取得。 发行人已获得所

有拟抵押资产的权属证书，并出具了《关于抵押资产及抵押登记的承诺函》，确认发行人是抵押资产的完全、有效、合法的所有

者，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或已被设置抵押担保等财产权利被限制的情形。

发行人律师和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用作抵押的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均为发行人合法拥有，发行人对抵押

资产拥有完全产权，抵押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或已被设置抵押担保等权利被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权属争议或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之不得设定抵押权的障碍及可能影响抵押权设定或实现的其他情形。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权证编号

建成

／

取

得时间

建筑面积

／

土

地使用权面积

（

ｍ２

）

土地使用权来源及

用途

土地使用权终

止期限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增值额

（

万元

）

一

、

长江街

１００

号房地产

１００

号小黄楼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５

号

１９９０

年

１

，

４５７．５０

——— ———

１１７．５１ １４６．９２ ２９．４０

１００

号综合楼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４

号

１９９５

年

７

，

２００．００

——— ———

１

，

８９８．０４ ２

，

０３０．４０ １３２．３６

１００

号芯片一部厂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７

号

１９８７

年

３

，

９８３．８６

——— ———

１

，

４０４．３８ ２

，

５８５．５３ １

，

１８１．１５

１００

号五车间厂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８

号

１９９１

年

３

，

５７６．０２

——— ———

１

，

４３５．８３ ２

，

０９８．４１ ６６２．５８

１００

号动力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７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

，

７８５．００

——— ———

２８２．１３ ３５８．３４ ７６．２１

１００

号锅炉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９

号

１９８７

年

９９８．８４

——— ———

９７．２１ １３０．７５ ３３．５４

１００

号污水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９

号

１９８７

年

６６２．４０

——— ———

４１．４４ ６４．８５ ２３．４１

１００

号加压泵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０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６１．０５

——— ———

２７．１５ ３３．１９ ６．０４

车库长江街

１００

号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８０

号

１９９２

年

７３３．００

——— ———

８３．１７ ７０．５１ －１２．６６

１００

号厂区

７＃

化学品库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５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５６．７５

——— ———

１１．８５ ７．６２ －４．２４

１００

号收发室

吉林市房权 证高 字 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４

号

／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６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８０．００

——— ———

２２．８７ １２．６７ －１０．２０

１００

号车库甲小车库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６

号

１９９０

年

１８３．００

——— ———

９．５３ １５．１５ ５．６２

１００

号土地使用权 吉市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１３

号

２００３

年

５１

，

８１８．９７

出让

／

工业

２０４９ ／ ０９ ／ ２０ １

，

３８３．１６ ４

，

５２３．８０ ３

，

１４０．６４

二

、

深圳街

９９

号房地产

９９

号八车间厂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７

号

１９９９

年

１４

，

１８１．２３

——— ———

９

，

２１７．６８ １４

，

５８０．５７ ５

，

３６２．８９

９９

号气体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３

号

１９９９

年

２

，

６２６．１２

——— ———

５７０．１９ ７６０．５２ １９０．３３

麦吉柯房屋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８

号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

４３０．６８

——— ———

６

，

５２３．１６ １３

，

２２１．６６ ６

，

６９８．５０

９９

号氮气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２８３

号

２００９

年

７３３．４３

——— ———

６３４．８８ ４７２．９５ －１６１．９４

９９

号氢气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２８６

号

２００９

年

８２２．８０

——— ———

１７０．００ １５９．６６ －１０．３５

９９

号土地

（

麦吉柯

）

吉市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１４

号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

６０９．３１

出让

／

工业

２０５３ ／ ０３ ／ ０６ ２５４．３１ １

，

１９１．４３ ９３７．１２

９９

号土地

（

气体站

、

氮气

站

、

氢气站

）

吉市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４７６

号

２００３

年

２１

，

７１６．２２

出让

／

工业

２０５３ ／ ０３ ／ ０６ ５２０．５４ ２

，

４３８．７３ １

，

９１８．１９

９９

号土地

（

八车间

）

吉市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１４８３

号

２００３

年

２０

，

６１６．５５

出让

／

工业

２０５３ ／ ０３ ／ ０６ ４９４．１８ ２

，

３１５．２４ １

，

８２１．０６

三

、

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厂房地产

江城化工总厂北综合楼 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４

号

１９９５

年

９５１．１４

——— ———

４０４．６４ １

，

８８３．２６ １

，

４７８．６１

北综合楼土地 吉市国用

（

2010

）

第

220202007385

号

2009

年

203.18

出让

/

其他商服用地

2045/05/08

合 计

２５

，

６０３．８６ ４９

，

１０２．１４ ２３

，

４９８．２９

（二）抵押资产评估结论

为确定发行人拟抵押资产的价值，中科华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对拟抵押资产

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具了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９

号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依据上述《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发行人拟抵押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６０３．８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９

，

１０２．１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３

，

４９８．２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２％

，抵押资产账面价值为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３．２

亿

元的

０．８０

倍，评估价值为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３．２

亿元的

１．５３

倍。

二、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及法律关系

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本期公司债券的持有人要求发行人按期偿还本息的权利。 根据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发行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由受托管理人作为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对抵押资

产实施监管，代表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抵押人）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并作为《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抵押权人，根据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决议或授权行使抵押权人的权利，为本期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 全体债券持有人为债权人及《抵押担保合

同》项下抵押权益的受益人，抵押权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在《抵押担保合同》项下抵押权益的代理人。

《抵押担保合同》所述的抵押权益，是指在发行人不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或兑付本期公司

债券的本金时，全体债券持有人享有就《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抵押资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三、抵押担保范围和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担保范围

１

、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亿元）及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房地产过户税费、代理费）等。

２

、抵押权人除为行使或实现《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抵押权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可列入抵押担保范围规定的实现债权的

费用外，其对抵押人已经发生的（若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债权、索赔权或请求权均不在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

（二）抵押权的效力

１

、《抵押担保合同》项下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资产的从物、从权利、代位权、附合物。

２

、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或本金，致使抵押资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或冻结的，

自查封或冻结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等抵押资产的天然孳息和

／

或法定孳息。 前述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

用。

四、抵押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时的持续披露安排及抵押资产的追加

（一）发行人应在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每个付息日期前

３０

个工作日内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抵押资产进行跟踪评估、出具相

应的资产评估文件，并提交给抵押权人。

（二）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作为抵押权人，动态监督、跟踪抵押资产的价值变动情况，在定期或不定期出具的债券受托

事务管理报告中向债券持有人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三）根据前段所述跟踪资产评估文件，若抵押资产价值发生减少，并且本期公司债券的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低于

本期公司债券本金的

１．３

倍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发行人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追加提供适当及有效的房地产或其他资产、签订相应

的抵押担保法律文件及完成相应的资产抵押登记手续。 追加后的抵押资产评估总值应不低于本期公司债券本金的

１．５

倍。

（四）若发行人未按前段约定追加抵押资产，抵押权人有权按本节“八、抵押权的实现”的规定处理。

五、抵押资产的登记、变更登记及注销登记

（一）抵押人应当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之前与抵押权人办理及完成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双方应按

照抵押登记机构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登记资料及文件。

（二）抵押登记机构就《抵押担保合同》项下房地产抵押登记核发的他项权利证书或其他抵押登记证明文件的正本原件由

抵押权人保管。 抵押权人应当妥善保管抵押登记证明，若因保管不善导致抵押登记证明灭失或无法辨认的，抵押权人应当承

担补办费用。

（三）在本期公司债券到期之前，抵押权人因任何原因不再担任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时，应在

１５

个工作日内与继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 抵押人共同到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 （或在办理注销抵押登记的同时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

续）。

（四）在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得到全额偿付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抵押权人应会同抵押人共同到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

的注销手续。 双方应按抵押登记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供办理注销手续所需的所有文件及资料。

（五）抵押登记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抵押人承担。

六、抵押资产的占管

（一）抵押资产由抵押人占管。抵押人应当维护抵押资产的安全，维持抵押资产的价值，且接受抵押权人按照《抵押担保合

同》约定对抵押资产占管情况所进行的监督、检查。

（二）抵押人不得采取赠与、出售、转让或任何其他方式改变抵押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但抵押人事先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

决同意并已提供足额及有效的替代担保时除外。

（三）抵押人在抵押担保存续期间将抵押资产出租的，应当将已抵押的事实书面告知承租人，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抵押

担保合同》项下已登记的抵押权。 但《抵押担保合同》签订之前抵押资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四）抵押人发生变更后，其继受主体应当继续履行《抵押担保合同》。

（五）抵押资产发生损毁、灭失的，抵押人应当及时告知抵押权人，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同时应及时向抵押

权人提交有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发生毁损、灭失的原因证明。 抵押人怠于向造成抵押资产灭失或者毁损的责任人追究赔偿责任

的，抵押权人可以代位求偿。

（六）抵押担保存续期间若抵押资产发生毁损、灭失或者被拆迁、征收、征用等情形，债券持有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

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抵押人应书面要求并保证该项资金汇入抵押权人指定账户，该项资金应作为抵押资产。 被担保

的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期限或本金兑付期限尚未届满的，抵押权人可以提存该等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但抵押人经债

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已另行提供或补充提供足额及有效的偿债担保的，该等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应由抵押人自行支配及

使用，如已提存则应归还抵押人。

七、抵押资产的保险

（一）抵押人在抵押期间，应为抵押资产投保，并按期足额交纳保险费，保险期限应当不短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

（二）抵押人应当将抵押资产的保险单据原件交由抵押权人保管，保险单中不应有任何限制抵押权人或债券持有人的条款。

（三）在抵押担保存续期内，抵押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撤销《抵押担保合同》第三十一条约定的财产保险。 如保险中

断，抵押权人有权代为办理保险手续，一切费用由抵押人承担。

（四）在抵押担保存续期间，若抵押资产发生保险事故，获赔的保险金优先用于恢复抵押资产的价值。 如抵押资产价值无

法恢复，获赔的保险金按本节“六、抵押资产的占管（六）”的相关约定处理。

八、抵押权的实现

（一）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抵押权人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可以行使抵押权，从处分抵押资产的价款中代理债券持有人优

先受偿：

１

、抵押人逾期超过

３０

日，未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一期利息；

２

、抵押人逾期超过

３０

日，未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兑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

３

、本期公司债券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低于价值警戒线，即本期公司债券的所有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低于本期

公司债券本金的

１．３

倍时，经抵押权人书面通知，抵押人逾期超过

３０

日未按本节“四、抵押资产的追加”的约定追加抵押资产的；

４

、发行人解散或者被宣告破产；

５

、发行人与第三人发生诉讼，法院判决发行人败诉，以致对发行人清偿本期公司债券项下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产生重

大影响的；

６

、发行人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的。

（二）抵押权人按照上述条款约定行使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偿

还本期公司债券的到期利息或本金。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

变卖抵押财产。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的价款，依下列顺序分配：

１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的费用；

２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应缴纳的税费；

３

、相当于应缴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金额（若需）；

４

、尚未支付的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

５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若有）；

６

、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上述第

４

项款项直接付至本期公司债券的登记机构（适用于到期应付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及

／

或本金）或向北京市的公证

处提存（适用于未到期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及

／

或本金）。 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所得价款按照上述分配顺序不足偿还本期公司

债券到期应付本息的部分，由发行人负责继续清偿。

（三）抵押权人依据《抵押担保合同》处分抵押资产时，抵押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设置任何障碍。

九、合同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抵押担保合同》自抵押权人、抵押人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抵押登记机构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

《抵押担保合同》生效后，抵押权人、抵押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 如《抵押担保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时，经

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由《抵押担保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合同并到抵押登记机构办理变更或解除抵押登记。 在书面

合同达成并至登记机构办理变更或解除手续前，《抵押担保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１

、中文名称：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Ｓｉｎｏ－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法定代表人： 夏增文

３

、住所： 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４

、注册资本：

６７

，

８０８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

７

、邮政编码：

１３２０１３

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ｗｄｚ．ｃｏｍ．ｃｎ

９

、电子信箱：

ｈｗｄｚ９９＠ｈｗｄｚ．ｃｏｍ．ｃｎ

１０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１

、股票简称： 华微电子

１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吉林华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发的吉改股批［

１９９９

］

２０

号《关

于同意设立吉林华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国营长虹机器厂、厦

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广州乐华电子有限公司、吉林龙鼎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成立时总股本为

６

，

８００

万元。 其中：华星集团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总额

９

，

９００

万元折合

６

，

６００

万股国有法人股；国营长

虹机器厂、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广州乐华电子有限公司、吉林龙鼎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投入现金

７５

万元，按

１

：

１．５

的价格分别

折合

５０

万股。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发起人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

（

万元

）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９

，

９００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０６

国营长虹机器厂 社会法人股

７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５

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７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５

广州乐华电子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７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５

吉林龙鼎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７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５

合 计

—

１０

，

２００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改函［

２０００

］

６

号《关于同意吉林华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吉林华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函》批准，公司名称由吉林华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设立后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０１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１

］

１８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８．４２

元

／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１

，

８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１

］

３０

号《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同意，公司向社会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３

其中

：

国有法人股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９３

社会法人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７

合 计

１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股部分转让

２００３

年，根据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督执字第

１

号《民事裁定书》和（

２００３

）督执字第

１

号《执行和解协议书》，上海盈

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更名为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了华星集团持有的公司

３３

，

７２６

，

５３１

股国有法

人股，约占总股本的

２８．５８％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３

其中

：

国有法人股

３２

，

２７３

，

４６９ ２７．３５

社会法人股

３５

，

７２６

，

５３１ ３０．２８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７

合 计

１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５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５

年中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即：以总股本

１１

，

８００

万股为

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实施本次转增方案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３

，

６００

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３

其中

：

国有法人股

６４

，

５４６

，

９３８ ２７．３５

社会法人股

７１

，

４５３

，

０６２ ３０．２８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７

合计

２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国有法人股部分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４３９

号文《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

批复》批准，吉林市国资委、华星集团与北京光大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上市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星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２

，

４００

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北京光大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３

其中

：

国有法人股

４０

，

５４６

，

９３８ １７．１８

社会法人股

９５

，

４５３

，

０６２ ４０．４５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７

合 计

２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下转

D15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2

年

4

月

6

日 星期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